
附件一
广东省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经营资质条件（试行）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条件规定了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须具备的设施、资金、人员和企业组织等方面的资质条件。

1.2  本条件适用于广东省境内从事汽车客运站经营活动的业户。

1.3  本条件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汽车客运站经营的企业进行开业审查，及对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变更经营范围进行审查的依据。

2． 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的分类

2.1  一级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2.2  二级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2.3  三级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2.4  四级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2.5  简易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2.6  汽车客运配客点经营业户。

3． 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经营的一般条件
3.1  设施条件

3.1.1  须自有合法的客运站设施，或合法取得合法客运站设施的支配权。

3.1.2  租用客运站设施作为经营场所者，要与客运站业主签订5年以上合法有效的使用合约。

3.2  资金条件

3.2.1  须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流动资金。

3.2.2  须有不少于20万元的自有资金或固定资产作为事故赔偿的保证金。

3.3  人员条件

3.3.1  主要管理人员须掌握与道路客运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汽车客运站管理和经营的基本业务知识。

3.3.2  站务员应培训上岗。

3.3.3  聘用的专业人员，必须签订合法有效的聘用合同。

3.4  组织条件

3.4.1  有完善的企业章程和管理制度。

3.4.2  有健全的生产经营组织机构。

3.4.3  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3.5  经营条件

3.5.1  有合法的法定代表人或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3.5.2  一级、二级、三级客运站经营业户须领有法人营业执照。
4． 开业的补充条件
4.1   一级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4.1.1  经营的客运站为一级汽车客运站。

4.1.2  流动资金不少于80万元。

4.1.3  在经营管理、安全管理、计算机管理、财务会计、统计岗位上，分别有1名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相应职称的专业人员。经营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三年以上汽车运输相关工作经验。

4.1.4 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2人，专职安全员不少于2人，站务员不少于35人。

4.2   二级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4.2.1  经营的客运站为二级汽车客运站。

4.2.2  流动资金不少于60万元。

4.2.3 在经营管理、安全管理、计算机管理、财务会计、统计岗位上，应分别有1名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相应职称的专业人员。经营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三年以上汽车运输相关工作经验。

4.2.4  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0人，专职安全员不少于2人，站务员不少于25人。

4.3  三级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4.3.1 经营的客运站为三级汽车客运站。

4.3.2  流动资金不少于40万元。

4.3.3  在经营管理、安全管理、计算机管理、财务会、和统计等岗位上，应分别有一名具有初级以上（含初级）相应职称的专业人员。经营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三年以上汽车运输相关工作经验。4.3.4  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8人，至少1名专职安全员，站务员不少于15人。

4.4  四级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4.4.1  经营的客运站为四级汽车客运站。

4.4.2  流动资金不少于20万元。

4.4.3  在经营管理、安全管理、财务会计与统计等岗位上，应分别有一名具有初级以上（含初级）相应职称的专业人员。

4.4.4  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至少1名专职安全员，站务员不少于8人。

4.5  简易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

4.5.1  经营的客运站为简易客运站。 
4.5.2  流动资金不少于10万元。

4.5.3  管理人员不少于3人，至少1名兼职安全员，站务员不少于5人。

4.6  汽车客运配客点经营业户

4.6.1  经营的客运站为汽车客运配客点。 

4.6.2  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站务员不少于3人。

5． 附则

5.1  本条件是客运站经营业户开业审查、经营资质年度考核的标准，有关规定参照本条件制定。

5.2  本条件的第3条3.5款是对新设立的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的强制要求的，对原有的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暂不强制实行本款的有关规定。

5.3  汽车客运站站级调整后,要求经营业户的资质条件相应变更和调整。

5.4  本条件解释权属广东省交通厅。
附件2
广东省汽车客运站设施设备
配置标准

前   言
    本标准的依据是国家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200—95）。有关汽车客运站设施的定级、考核的标准和规定参照本标准制定，其中新建站评定临时站级时不考虑与发送量相关的各类指标。
第一部分 总体要求

1 基本设置
汽车客运站设施主要由站前广场、停车场和站房建筑三部分组成，客运站的占地总面积为这三部分的投影面积之和。
1.1 站前广场 

1.2 停车场：包括发班车停放区、到达车停放区、车辆停放区和短途、公交发车区。

1.3 站房建筑：主要由客运站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包括客运站务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其他商务用房三部分用房。
2  设置总体要求

2.1 客运站的设计和建设应符合《公路汽车客运站建筑设计规范》（JGJ60—89）的规定，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方便残疾人的使用，如入口坡道、残疾人专用厕所等。
2.2 除简易站外，客运站主体建筑应是永久性建筑。其站名应标示在客运站主体建筑的突出部位上，名称要规范，周围不应有广告或其他标志牌。
2.3 站前广场是公共活动场所，不应用围墙封闭，也不应设置临街商铺和作其他用途。但为了疏导客流可在站前广场设置公交发车位。
2.4 停车场内的各区域要求相对独立 其中发班区、到达区和停放区应实行封闭管理。公交发车位也可设在停车场内，但须与场内的其他区域隔离。
二级以上客运站的停车场应设有两个以上的（疏散）出、入口。

2.5 客运站主体建筑的进口应紧挨站前广场，客运站站级牌匾应悬挂放在进口显要位置。主体建筑的首层应以站务用房为主，只能安排少部分商务用房，所占面积不能超过首层总面积的20%，其中候车室的检票口应紧邻发车站台。

2.6 客运站的附属建筑按需要建设，可设置在附属建筑的站务用房包括：旅客到站处、车辆安检处。
2.7 客运站按功能划分区域，可分为旅客疏导区、旅客活动区和站务管理区，主要设施均均分布在这三个功能区域内：
2.7.1 旅客疏导区：主要功能为疏导旅客进站乘车、检票上车及到达后下车出站。区域内主要设施包括站前广场、旅客乘车处、旅客到达区等。

2.7.2 旅客活动区：主要功能为旅客购票、候车、行包托运提供相关服务。区域内主要设施包括候车处、售票处、行包托运处、旅客服务处及配套的商业服务等。

2.7.3 站务管理区：主要功能为发班车辆提供临时停放、安全检测服务，为司乘人员和站务管理人员提供办公休息的场所。主要设施包括车辆临时停放处、车辆安检处、司乘人员休息室、调度室、站务办公室和各类驻站机构等。
2.8 除以上设施外，必须设置的客运站设施还包括：厕所和盥洗室、调度室、司乘人员休息室、站务办公室、会议室，以及驻站机构。
2.9 客运站应配置的设备包括: 旅客购票候车设备、安全消防设备、宣传通讯设备、卫生清洁设备、行包托运设备、通风照明设备、微机管理设备、电子监控设备、电子显示设备、车辆安全检验设备。 

第二部分：主要设施的设置标准

2.1 站前广场：设置公交车、出租车发车位，但规划设计要合理，做到人车分离。除公交车和出租车外，应禁止其他车辆停放。
2.2 旅客乘车处：设置发车站台、发车卡位等设施。 发车站台用于连接侯车厅（剪票口）与发车位,发车卡位设在停车场的发车区内，其面积等于2*客车投影面积*发车位数，并搭设有雨棚。

2.3 旅客到达处: 设置旅客通道、到达站台和到达车位等设施。到达站台区应设有座椅、免费行包领取处以及厕所，与到达车位和出站通道相连接；到达车位设在停车场的到达区内；旅客通道是出站旅客的通道，应搭设雨棚，应延伸至到车辆出入口及短途、公交发车区，旅客通道与车辆出入通道间应有栏杆相隔离。
2.4 售票处：包括售票室和购票厅两部分。除四级以下站购票厅可与候车厅合用外，其余应分别设置。

2.5 候车处：候车处是客运站务用房的主要部分，可由多个候车厅组成，应与售票处和问讯广播服务处、厕所等相连，其中三级以上开行直达班车的客运站应设置直达班车候车厅（区）。每个候车厅都应有剪票口与发车站台相连，要求每3个发车位不得少于1个检票口，候车厅内的多种经营场地适度，其商用设施面积不应超过候车室面积的20%。

2.6 行包托运处：包括行包受理厅、行包库房等设施。必须具备访火、防盗、防水、防潮等功能。

2.7 旅客服务处：包括问讯广播室、小件行李寄存处等设施。旅游、口岸客运站还应设设置专门的旅游服务处。

9 车辆临时停放处：设在停车场的停放区内，包括车辆临时停放区及车辆通道等设施。应有明显的停车标志，车辆停放的横向净距不应小于0.8米。应与发车区、到达区和公交发车区相分离。
2.9 车辆安检处  设有安全检验台和车辆维修车间等设施，用于车辆的安检、清洗和简易维修等。
第三部分：主要设备的配置标准

3.1  购票候车设备：应在购票厅显著位置设置班次时刻表、里程票价表、营运线路图和公告栏；里程票价表按规范标准设置（可用电子显示屏代替）内容包括营运里程、车型、实际票价、发车时间和剩余座位数）。

候车厅应设置旅客留言牌和意见薄，宣传资料取阅架，并要有足够的座位让旅客休息，直达班车候车区应配备空调设备、电视和报纸栏。

3.2  安全消防设备：侯车厅应设室内消防栓，在停车场和发车位除设室外消防栓外，还必须设置适用扑灭汽油、柴油等的消防设施；每个侯车厅入口处和行包受理厅应有足够的行包安检设备，一级站应配备有行李安检机。
3.3  宣传通讯设备：在售票厅或侯车厅摆放或张贴旅客乘车须知、公共卫生方面、旅游方面和安全方面的宣传资料；问讯广播处应配备语音清晰的广播设备并按时播报车次；充分利用广播、闭路电视开展公共卫生宣传教育，三级以上站应在侯车厅内设公用电话。

3.4 卫生清洁设备：应设有卫生检验室，一级站应配备自动测温仪。厕所应有良好的通风和采光，三级以上站的厕所应与候车室相连；二级以上站的应单独设置盥洗室。

3.5 行包托运设备：行包托运处设置行包价目表、计量和打包设备；行包寄存处设有柜架。

3.6 通风、照明设备：侯车厅的自然通风达不到要求时，应采用机械通风的方式。空调侯车室保持温度在摄氏20—25度。售票窗口应设局部照明，站场照明不得对驾驶员产生眩光。

3.7 微机管理设备：三级以上站实行微机售票管理，在售票室配备电脑等设备；一级站的车辆进出口处、广播服务处、调度室、安检处及主要办公室均应配备电脑并实现内部联网。

3.8 电子监控设备：二级以上站设有电子监控室，并有足够的监控器。

3.9 电子显示设备：二级以上站在售票厅应设有电子显示屏、售票厅等处设大显示屏，剪票口设验票设备；一级站还应在候车室设置显示屏，显示屏的面积不小于3平方米；在售票厅和候车厅设置电脑触摸屏。

3.10 车辆安全检验设备：应配备车辆检验维修的基本工具。
第四部分：主要设施的配置参数

	序号
	    站  级

项  目
	单  位
	等级站
	简易站
	配客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简易级
	简易级

	1
	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
	人次
	10000
	5000
	1000
	1000

以下
	1000

以下
	1000以下

	2
	旅客最高

聚集人数
	人次
	1000
	840
	200
	200
	200
	200

	3
	占地面积
	平方米
	18000
	9000
	3200
	1800
	1800
	不定

	4
	站前广场

面积
	平方米
	1500
	744
	200
	100
	0
	0

	5
	停车场面积
	平方米
	6750
	3600
	1800
	1200
	1500
	不定

	6
	发车位面积
	平方米
	1350
	720
	360
	180
	120
	120

	6
	发车位数
	平方米
	18
	12
	6
	3
	2
	1

	7
	售票厅面积
	平方米
	180
	100
	40
	20
	0
	0

	8
	售票室面积
	平方米
	51
	35
	23
	15
	15
	15

	9
	侯车室面积
	平方米
	1000
	620
	200
	150
	50
	50

	10
	空调候车室
	平方米
	300
	100
	0
	0
	0
	0

	11
	行包房面积
	平方米
	115
	77
	30
	0
	0
	0


其中： 旅游、口岸客运站

	序号
	 站 级

项  目
	单位 
	一级
	二级
	三级
	序号
	 站级

项目
	单位 
	一级
	二级
	三级

	1
	占地面积
	平方米
	18000
	7500
	2800
	6
	售票厅面积
	平方米
	180
	100
	40

	2
	站前广场

面积
	平方米
	1500
	100
	200
	7
	售票室面积
	平方米
	51
	25
	15

	3
	停车场面积
	平方米
	6750
	2600
	1350
	8
	侯车室面积
	平方米
	1000
	480
	150

	4
	发车位面积
	平方米
	1350
	480
	240
	9
	空调候车室
	平方米
	500
	250
	150

	5
	发车位数
	平方米
	18
	8
	4
	10
	旅游服务处
	平方米
	100
	60
	40


第五部分：主要设备的配置参数：

	序号
	    站  级

项  目
	单  位
	等级站
	简易站
	配客点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简易级
	简易级

	1
	候车室座位
	个
	300
	200
	100
	50
	40
	40

	2
	剪票口
	个
	6
	3
	2
	1
	1
	0

	3
	售票窗口
	个
	8
	5
	2
	1
	1
	1

	4
	厕所
	是否有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5
	盥洗室
	是否有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6
	小件寄存处
	是否有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7
	行包托运处
	是否有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8
	问讯广播服务处
	是否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9
	公用电话
	是否有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10
	微机售票设备
	是否有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11
	安检机
	是否有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12
	监控设备
	是否有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13
	电子显示设备
	平方米
	6
	4
	0
	0
	0
	0

	14
	安全检查台
	个
	2
	1
	1
	1
	1
	0

	15
	安全消防设备
	是否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中：旅游、口岸客运站

	序号
	 站 级

项  目
	单位 
	一级
	二级
	三级
	序号
	 站级

项目
	单位 
	一级
	二级
	三级

	1
	候车室座位
	个
	300
	120
	60
	9
	微机售票
	是否有
	是
	是
	是

	2
	剪票口
	个
	6
	2
	1
	10
	安检机
	是否有
	是
	否
	否

	3
	售票窗口
	个
	8
	3
	2
	11
	监控设备
	是否有
	是
	否
	否

	4
	厕所
	是否有
	是
	是
	是
	12
	电子显示设备
	是否有
	是
	是
	是

	5
	盥洗室
	是否有
	是
	是
	否
	13
	车辆安全检查台
	个
	2
	1
	1

	6
	小件寄存处
	是否有
	是
	是
	是
	14
	安全消防设备
	是否有
	是
	是
	是

	7
	问讯广播服务处
	是否有
	是
	是
	是
	15
	旅游服务设备
	是否有
	是
	是
	是

	8
	公用电话
	是否有
	是
	是
	是
	
	
	
	
	
	


附件3
_______汽车客运站功能定位方案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联系人
	
	电子邮箱
	

	站场地址描述
	

	是否规划内的站场
	

	该规划名称
	

	规划批准单位
	
	批准文号
	

	该站在规划内的名称
	
	规划站级
	

	现确定的站名
	
	使用年限
	

	占地面积
	

	主要指标的最低要求
	日发送量
	
	日发班次
	

	
	设计发车位数
	
	最高聚集人数
	

	业主的确定方式
	

	建站原因
	
	建设年限
	

	计划前期启动时间
	
	预计竣工投产时间
	

	预计投资总额
	
	其中客运站部分
	

	建设等级
	建成后的等级：     远期建设等级：

	站场建成后进站班车

服务地域及范围
	

	受影响的旧站

处置情况
	

	班车安排情况
	实际安排班次

（日发班次）
	近期：

远期：
	实际安排车数

（车辆总数）
	近期：

远期：

	
	其中
	直达班车数
	近期：            远期：

	
	
	跨市班车数
	近期：            远期：

	
	
	跨省班车数
	近期：            远期：

	
	
	市内短途班车数

含公交化班车：
	近期：            远期：

	进站班车来源
	从现有站场引进的班车（具体站场名称和预计班车数）：

从应撤消站场引进的班车（具体站场名称和预计班车数）：

其他原因产生的进站班车：



	
	公交接驳情况（可另附）：

	市交通局意见
	（盖章）年  月   日

	
	核准的站名
	


说明：1、由组织开展功能定位工作的单位（须为县以上交通部门）填报并盖章；2、市交通部门应对功能定位方案出具意见并核准站名；3、三级以上客运站的功能定位方案由省交通厅最后确认。4、业主确定方式若非采用业主招标的，应说明原因和具体方法、内容。
附件4：

            广东省汽车客运站年度考核评分标准     
项目一：汽车客运站设施考核
	序

号
	评定子项
	评定内容
	评定标准
	分值
	备注

	1.1
	站场规模
	客运站占地面积，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等指标。
	⑴占地总面积达不到要求的90%以上的，每少1%扣4分，最多扣50分；
⑵年平均日旅客发送量达不到要求的70%以上的，每少1%扣2分；最多扣30分。
	80分
	以基础资料及报表为依据，实地检查为准

	1.2
	基本情况
	客运站的站前广场、停车场、发车位等设施情况。
	⑴站前广场面积达不到要求的80%以上的每少1%扣1分；最多扣40分；
⑵停车场面积达不到要求的80%以上的每少1%扣2分；最多扣50分；
⑶发车位面积达不到要求的80%以上的，每少1%扣2分；最多扣50分；
⑷发车位数达不到要求的扣30分；
⑸二级以上站的停车场未全封闭的扣30分；

⑹停车场无硬底化的，简易站扣30分，其他站扣50分；

⑺发车位无设置雨棚的，简易站扣30分，其他站扣50分。
	220分
	以基础资料为依据，实地检查为准。最多扣220分。

	1.3
	售票设施
	客运站旅客售票设施的配置情况。
	⑴售票厅面积达不到要求的80%以上的每1%扣2分；最多扣50分；
⑵售票室面积达不到要求的，扣30分。
	80分
	以基础资料为依据，实地检查为准。

	1.4
	候车设施
	客运站旅客侯车设施的配置情况。
	⑴侯车室面积达不到要求70%以上的每1%扣2分，最多扣70分；
⑵二级站以上无设直达班车侯车专区的扣20分；

⑶未设广播问讯处的扣5分；

⑷侯车室布局不合理，造成旅客上车与购票不方便的扣25分
	120分
	以基础资料及投诉为依据，实地检查为准

	1.5
	行包托运
	客运站行包托运设施的配置情况。
	⑴三级以上站行包房面积达不到要求80%以上的每1%扣1分；最多扣30分；

⑵三级以上站无行包托运处的扣10分；

⑶等级站未设行包寄存处的扣10分；
	50分
	以基础资料为依据，实地检查为准。

	1.6
	车辆维修设备
	客运站车辆维修设备的配置情况
	⑴没有车辆安全检验设备的扣50分；

⑵二级站以上未设维修点的扣50分；

⑶三级站以上未设安全检验台的扣50分。
	150分
	以基础资料为依据，实地检查为准。

	1.7
	主要设备
	客运站辅助设备的配置情况，包括安全消防、广播通讯、宣传、服务等。
	⑴无安全消防设备的扣20分；

⑵无清洁卫生设备的扣20分；

⑶侯车室座位不到标准80%的扣20分；

⑷等级站无广播、通讯设备的扣20分；

⑸三级站以上无行包搬运设备扣20分；

⑹二级站以上无微机售票设备的扣50分，三级站无微机售票设备的扣20分；

⑺二级站以上无电子显示设备扣20分；

⑻一级站无安检机的扣20分，二级站无安检机扣10分；

⑼一级站无监控设备的扣20分，二级站无监控设备扣10分；

⑽直达班车侯车区无空调设备扣20分；
	200分
	以基础资料为依据，实地检查为准。最多扣200分

	1.8
	辅助设施
	客运站主要辅助设施的配置情况，包括办公用地、旅客厕所等。
	⑴未设立调度室的扣20分； 

⑵未设立站务员及驾驶员休息室的扣20分；

⑶未设免费旅客厕所的扣20分；
⑷二级站以上无盥洗饮水处的扣20分；

⑸商店等服务设施设置混乱的扣20分
	100分
	以基础资料为依据，实地检查为准。

	
	合计
	
	
	1000分
	得分=1000—扣分


项目二：汽车客运站经营考核：
	序

号
	评定子项
	评定内容
	评定标准
	分值
	备注

	2.1
	经营资质
	经营单位是否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
	⑴资金条件达不到要求的扣20分；
⑵人员条件达不到要求的的扣20分；
⑶企业组织条件达不到要求的扣20分；
⑷其他达不到要求的，每一项扣5分

⑸组织不健全的扣10分；领导班子职责不明确的扣10分；

⑹客运站站运未分开经营，无专门从事客运站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扣30分

⑺无开展职工业务培训和道德教育的扣10分；
	160
	具体标准参照《广东省汽车客运站经营业户资质条件》，最多扣160分。


	2.2
	站容站貌
	车站内外是否保持设施整洁、环境优美。
	⑴没做到地净、墙洁、窗明的扣20分。

⑵无进行站场绿化的扣20分。

⑶没设吸烟区的或禁烟区内有吸烟者的扣20分。

⑷侯车厅内秩序混乱，有发生赌博、迷信行为的扣20分。

⑸侯车厅内商业铺位超过规定或有流动摊贩的扣20分。
	100分
	以群众反映和现场检查为准，采取现场随机抽取60名旅客和考核《服务质量问卷调查表》。

	2.3
	旅客服务
	客运站是否对旅客提供优良的售票、侯车、行包托运等服务。
	⑴客运站未按站级标准配备人员的扣10分，未明确站务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的扣10分； 无统一着装和配证上岗的扣10分；
⑵因未配备相应站务人员或因站务人员职责不明导致服务质量低下的，扣15分；

⑶无法保证旅客用水的扣5分；

⑷无人组织旅客上车的扣15分；

⑸无人广播或广播不规范的扣10分；

⑹没有及时解答旅客咨询的扣5分；

⑺因售票窗口设置不够造成旅客购票不便的扣10分，旅客存取行包不便的扣10分；

⑻售票现场秩序混乱的扣10分。行包托运和寄存秩序混乱的扣10分。
	120分
	以群众反映和现场检查为准，采取现场随机抽取60名旅客和考核《服务质量问卷调查表》。

	2.4
	车辆服务
	客运站对客车经营者的服务水平。
	⑴未召集经营者协商或未与经营者签订排班协议的扣10分；不遵守协议的扣10分；

⑵客运站未经经营者同意，擅自变更班次的扣20分；

⑶为经营者强制提供维修、清洗服务收取费用的扣20分；

⑷强制经营者接受服务收取费用扣10分；未与经营者协商确定运价的扣10分；

⑸客运站未按规定和约定对经营者结算上月运费的，每拖延1日扣2分；

⑹客运站对经营者承运人未足额结算运费的扣30分；
⑺客运站未对经营者提供后勤服务（包括厕所、住宿等）扣30分
	130分
	以对客车经营者的抽样调查意见为辅，主管部门的投诉处理为准， 最多扣130分。

	2.5
	服务质量
	客运站正班率达到99.9%，发车正点率达到98%，旅客正运率达到99.95%，行包正运率达到99.9%以上，售票差错率、行包赔偿率低于5‰，无脏、乱、差现象
	⑴客运正班率、发车正点率、旅客正运率、行包正运率每低于0.01%扣1分；

⑵售票差错率、行包赔偿率每高出0.02‰扣1分；

⑶客运站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扣10分；

⑷每发生一次重大运输服务质量事件扣10分
	100分
	以企业报表和管理部门的挡案记录为依据，得分可为负数。

	2.6
	安全管理
	客运站的安全管理制度及措施的落实情况。
	⑴客运站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的扣20分；

⑵接受未经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车辆进站的扣20分；

⑶对出站车辆无安全检查、无记录,的扣20分；回场检验率达不到100%的，每下降0.01%扣1分；
⑷消防年检不合格扣10分,防火、防盗、防爆设备不齐全的10分；设备齐全但现场检查无效的扣10分；

⑸无落实查堵三品措施的扣20分；没有落实行包安全检查措施的扣20分;

⑹有超载现象的,每超1人扣2分.
	150分
	以报表资料和主管部门的档案为依据，得分可为负数。

	2.7
	经营行为
	客运站的规范经营情况。
	⑴客运站接受未经年度审验或审验不合格车辆进站的扣20分，超过5台次的加倍扣分；

⑵接受证照不齐的车辆进站经营的扣20分，超过5台次的加倍扣分；

⑶强制过境车辆进站经营的扣2分；

⑷在客运站经营范围内发现有强行拉客或强装强卸现象的扣20分；

⑸客运站进出口无专人指挥，经常出现堵车现象的扣10分，无定位发车的扣10分；

⑹三级以上客运站未实行计算机售票管理的扣20分；二级以上客运站未开展ISO9001质量认证的扣10分

⑺未按规定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扣10分；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扣5分；不按“细则”规定的运价售票扣5分；有压票、超员售票现象的扣20分； 

⑻各类台帐及原始记录不完备的扣10分。
	160分
	以企业记录和主管部门的档案记录为依据，得分可为负数。

	2.8


	有效监督
	   客运站规范经营和对旅客投诉的处理情况。
	⑴意见处理率达不到98%的，每差1%扣3分，最多扣40分；
⑵未于醒目处悬挂站级牌或有牌不挂的，扣10分；
⑶客运站未悬挂收费项目、标准牌的扣10分；
⑷未向旅客公布运价或公布位置不明显的扣10分；

⑸未设立投诉公示牌、举报电话或举报箱的，扣10分。
	80分
	以企业记录和主管部门的档案记录为准。

	
	合计
	
	
	100分
	得分=100—扣分


